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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监会关于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的说明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

制的决策部署，支持创新型、创业型、成长型中小企业利用

新三板并购重组工具做优做强，我会对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众公司重组办法》）

进行了修订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为规范非上市公众公司（以下简称公众公司）重大资产

重组行为，保护公众公司及投资者合法权益，前期我会按照

放管结合、突出公司自治、简化程序设置、强化中介履职等

原则，制定了《公众公司重组办法》。2019 年深化新三板改

革以来，我会借鉴注册制理念，在相关审核工作中，建立了

在全国股转系统自律监管意见基础上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

做法，市场各方已形成较为稳定的预期，可以与注册制改革

顺利衔接。当前，我会正在推进全面实行注册制改革，为实

现公众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由核准制

向注册制的平稳转换，我会对《公众公司重组办法》进行了

修订。

二、修订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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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，坚持注册制改革要求，降低中小企业重组成本。

考虑到公众公司多为初创型、成长型中小企业，具有较高的

成本敏感性，延续了不设重组委、不强制要求对重组资产进

行评估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累计不超二百人豁免注册等特色

制度安排，平衡企业重组成本和市场风险控制。

另一方面，实施审核流程再造，理顺审核注册关系。在

将核准制调整为注册制的同时，合理区分审核注册责任，要

求全国股转系统全面履行审核主体责任，严格执行重大审核

事项请示报告制度，中国证监会同步关注国家产业政策和板

块定位问题，同时建立审核质量和审核廉政监督制约机制，

全面提升审核注册质效。

三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
一是将审核程序由核准制调整为注册制。将发行股份购

买资产审核流程由核准制调整为注册制，其中对于向特定对

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股东人数超过二百人的重大资产重

组，由全国股转系统审核通过后报中国证监会注册；发行股

份后股东人数不超二百人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中国证监会豁免

注册，由全国股转系统自律管理。对于不涉及发行股份的重

大资产重组，由全国股转系统自律管理。

二是完善审核注册监督制衡机制。明确中国证监会建立

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，对廉政纪律执行情况和相关人员履

职尽责情况进行监督监察。中国证监会建立对全国股转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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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工作的监督机制，可以对全国股转系统审核工作进行检

查监督；要求全国股转系统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和重大审核事

项请示报告制度。

三是优化完善部分重组监管要求。理顺定向发行与重大

资产重组的衔接，对于公众公司按照定向发行文件披露的募

集资金用途购买资产、对外投资的，不再要求重复履行重大

资产重组程序；新增重组标准认定兜底条款，明确“其他交

易行为”内涵；明确了全国股转系统对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相关的现场检查权，丰富完善交易场所自律管理手段。


